
 

FASP/RM(2026) 

 

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

學生資助處 

2026/27 專上學生資助計劃 (「FASP」 )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所有證明文件列印於空白的 A4 紙張，及内容清晰可讀。縮印或列印在已用過的紙張上的文件將不獲接納。  
2 如有需要，學資處可能會要求申請人及／或其家庭成員提交香港身份證副本或入境簽證。 

證明文件清單  

 
如計劃申請 2026/27 學年的 FASP，申請人應及早遞交申請書和相關證明文件，包括反映在評核

年度內其家庭財政狀況的證明文件 1（即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）。  

 
根據 FASP 的申請指引，倘若申請人在遞交申請書時沒有申報／提供所需資料／證明文件，而有

關資料／證明文件是在學生資助處（「學資處」）查詢後才申報／提供，有關申請會被視作誤報或漏

報資料處理，本處有權拒絕該申請及／或要求申請人全數歸還已發放的資助。  

 

 
 

 未婚申請人  ：與你及／或你父母同住的未婚兄弟姊妹的學生證。  

 已婚（包括離婚／分居／喪偶）申請人  ：你的結婚證書。如你有尚未領取香港身份證的子女，

須遞交他／她的出生證明書。  

 沒有香港居留權（即香港身份證出生日期一欄下方沒有英文字母「A」）的申請人 2：進入香港

的許可證明文件副本，例如「前往港澳通行證」（俗稱「單程證」）、受養人簽證等。  
 

 
 

 未婚申請人  ：你父母和與你及／或你父母同住的未婚兄弟姊妹在評核年度的收入證明文件。 
 已婚申請人  ：你和你配偶在評核年度的收入證明文件。  
 

例子  

受僱人士的糧單／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稅表[IR56B 表格]／支付酬金給僱員以外人

士的通知書[IR56M 表格]／公務員薪俸表格[IR56C 表格]／由僱主填報有關其僱員行將停止

受僱通知書[IR56F 表格]／收入自述書／失業證明 1 
自僱人士／經營業務人士的收入自述書／營業損益表 2 自僱人士／經營業務人士的收入自

述書／營業損益表 2 

在 2026/27 學年（包括在 2026 年暑假期間）獲發研究生助學金(Studentship)或受院校聘任已

／將獲得收入的申請人及／或家庭成員 : 
 聘請信／合約／僱主的證明信  
 院校的書面證明／其他收入證明  

證明租金收入的出租物業／土地／車位、車輛／船隻等的租約副本／租金收入自述書  

贍養費或其他形式的補助款  

1 如解僱信、醫療證明、求職證明、修讀全日制課程證明等。  

2 有限公司的營業損益表須經執業會計師核實。  

         

身份證明副本  
 

A 
 

家庭收入證明副本  
 

B 



2 

 

 
本清單僅作參考，在準備遞交申請前，申請人應參閱 FASP 的申請指引以了解申請詳情。如有查

詢，申請人可致電學資處熱線 2152 9000。  

 

FASP 申請指引 

 

 

 

FASP 網頁  

 

 
   

 

 
 
 

 未婚申請人  ：你和你父母的資產證明文件。  
 已婚申請人  ：你和你配偶的資產證明文件。  
 

例子  

銀行帳戶   銀行月結單 1／存摺  

定期存款   顯示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結餘的證明書／收

據／通知書  

投資項目  

(如股票／認股證／債券／基金／强積

金帳戶的特別自願性供款) 

 顯示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項目價值／帳戶現

金結存的證明文件／年結單／月結單  

含現金價值或紅利的保險計劃 (如儲

蓄、投資相連的保險計劃／年金計劃)2 
 顯示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現金價值／紅利的

年結單  

物業／土地／車位／車輛／船隻及的

士／公共小型巴士牌照  
 買賣合約、差餉通知書、年度按揭還款表等  

業務(包括有或沒有盈利的業務)  商業登記證、資產負債表 3、公司帳戶結單等  

1 須顯示帳戶持有人姓名及帳戶號碼，及帳戶在 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所有提存記錄（必須顯示截

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的結餘），如存摺內有“Net Back Items”／“CBC”等字樣，須向銀行索取詳細提存記錄。如申

請人未保存銀行月結單正本／欠缺銀行存摺記錄，銀行或會就補發副本徵收手續費。  
2 只要你或你的家庭成員是保單持有人，不論是否為受保人，均須填報。  
3 有限公司的資產負債表須經執業會計師核實。  

 
 
 

  申請人領取傷殘津貼或殘疾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證明。  

  如申請人及／或其家庭成員患有痼疾或永久殘疾，其在評核年度的醫療開支單據。  

  如申請人及／或其家庭成員供養祖父母入住安老院舍，其在評核年度的開支收據。  

  與本申請相關的其他任何文件。  

 

家庭資產證明文件副本  C 

其他證明副本（如適用）  
 

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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